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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释法】李某诉某市出租汽车管理处行政处罚案

【基本案情】

原告(被上诉人)：李某

被告(上诉人)：某市出租汽车管理处

2015年7月3日，因群众举报,原告李某驾驶私家车涉嫌无道路运输证从事客运出租
车营运被查处。被告某市出租汽车管理处查明：原告驾驶私家车无道路运输证，其通过
“滴滴专车”软件搭载2名乘客从某小区到火车站，车费由乘客通过“滴滴专车”软件
网络支付。被告执法人员查看了现场并制作了《现场笔录》，取得证人证言1份、网络
支付车费截图1份，并依法暂扣了车辆。之后，执法人员制作了《询问笔录》，原告签
字予以确认，承认其在无道路运输证的情况下，运用“滴滴专车”搭载乘客的行为属
实。当日，被告认定原告违反《某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十六条规定，作出罚款3万
元的处罚，将违法行为通知书送达原告并告知其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
2015年7月4日，被告执法人员将上述情况报请被告负责人签字同意立案调查处理。
2015年7月7日，被告对原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于当日签收。

原告不服，2015年10月14日向某市某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法院判决】

法院通过审理，对原告的违法行为予以认定，但认为被告2015年7月3日向原告送达
违法行为通知书，却在2015年7月4日才由负责人作出审批意见，该行为违反了法定程
序，影响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此，作出了“将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予以撤销”的
判决。

被告对一审判决不服，向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某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
上诉人李某无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从事道路运输经营违反法律规定，应予以处罚。关于
本案程序，上诉人某市出租汽车管理处执法人员2015年7月3日未向部门负责人报请审核
即于当日作出违法通知书并向被上诉人送达，该行为违反了法定程序，应予以撤销。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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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人某市出租汽车管理处负责人已于7月4日签字审批该处罚告知，进行了补正，撤销
重作已无现实意义，为节约行政执法和司法资源，避免当事人诉累，应维持行政行为效
力，确认违法。上诉人某市出租汽车管理处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轻微违法，已经补
正。因此认为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并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
第一款第二项、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作出了终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确认
上诉人某市出租汽车管理处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违法。

【焦点问题评析】

本案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应该被撤销。行政行为如果违反了法定程序，将导致行政行
为的被撤销、被确认无效或不成立。行政程序瑕疵是指某一行政行为在程序上存有微小
的缺点，而这种微小的缺点通过事后补正，可以弥补其缺陷而不影响该行政行为的整体
效力，或者说该程序瑕疵不足以导致整个行政行为被撤销。因此，该行政行为无需撤
销，其法律效力应当维持。

实践中，如果对类似本案件中轻微违反程序的行政处罚决定一撤了之，既不利于保
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又会造成行政资源浪
费和行政效率的低下，显然不是法律所要追求的效果。

因此，在本案中，二审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上诉人某市出租汽车管理处作出的行政
处罚决定程序轻微违法，已经补正，且对被上诉人李某的合法权益没产生实际影响，故
仅确认行政行为违法。

【案件启示】

行政机关应该严格规范行政行为，消除程序违法和瑕疵。近年来，随着依法行政的
深入和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伍水平的提高，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也在不断规范。但是
不可否认，在当前的执法中仍然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部分执法人员对执
法程序还重视不够，由此产生的行政争议还时有发生。

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机构不能放松对程序的严格执行，应深刻理解和认识到遵守法定
程序的重要性和法律后果。行政程序瑕疵补正需要满足一定条件，行政处罚决定才不会
被撤销。这些条件包括：首先，补正是指通过弥补行政行为所欠缺的程序、形式、方式
等非实质性的合法要件，消除行政行为的违法性，使其效力得以维持。其次，补正是事
后行为，针对的是已经作出的行政行为。第三，补正必须在行政复议终结前完成，如果
当事人没有提起行政复议，而是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必须在行政诉讼前完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已经于2021年7月5日正式生效，其第三十八条第二
款明确规定：“违反法定程序否程明显违法的，行政处罚无效。”《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也已经于2021年6月30日修改完成并正式生效，对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行
政执法程序进行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也将“违反法定程序”作
为撤销判决的法定理由之一。该规定从司法审查的角度对行政行为提出了程序性的要
求，意味着程序合法已经被提升到与实体合法并重的地位，使人们认识到了程序的独立
价值，程序不再仅仅是作为实体权利、义务或是法律关系实质性内容的形式和手段而存
在，程序规则与实体规则一样必须得到行政主体的严格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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